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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泠印社艺术展赛评审工作实施细则

（经西泠印社第十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）

为促进西泠印社艺术展赛评审工作的规范化、专业化，进

一步加强社务运作规范与管理，根据《西泠印社章程》，参照历

年社长会议等审议通过的大型艺术展赛评审工作方案，参考其

他全国性艺术展赛评审工作流程，结合社团近年展赛工作实际，

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细则适用于由西泠印社独立主办的艺术展赛的作品评审。

西泠印社参与举办的展赛活动，约定由西泠印社负责作品

评审的，可参照本细则相关条款执行。

二、评审程序

西泠印社秘书处负责组织评审工作，按照民主、科学、公

正、择优的原则，对来稿作品进行评审。西泠印社社委会社团

事务处具体组织实施。基本流程如下：

（一）评审委员会

1.评审委员由社团事务处根据展赛征稿方向，从评审专家

库中选取，经综合考虑地域平衡和社内职务比例后，组成评审

委员建议名单。如有需要，也可邀请相关领域具有较高成就和

较大影响的社外专家担任评委。社外专家原则上不超过当次展

赛评委总人数的40%，如有特殊情况，经社团秘书长同意后可作

临时调整。

2.每轮评委人数须为单数且不少于5人，每轮评审的评委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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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原则上互不重复（复评和终评均采用投稿作品集中评审方式

的除外）。

3.评审委员建议名单报经西泠印社相关领导审定后，即成

立由副社长或秘书长担任主任的评审委员会，负责本次展赛的

评审。在评审结果产生前，评委名单严格保密，不向外界公开，

评委本人亦不得对外透露参与评审情况。

4.建立评委回避制度，评委应当自觉履行回避义务。

（二）监审委员会

设立监审委员会，由西泠印社社委会相关领导担任主任，

社委会相关业务处室、社委会机关纪委等人员担任成员，负责

对整个评审过程进行监督。

（三）评审工作流程

作品评审分为三轮，其中初评、复评一般采取投稿作品集

中评审形式，终评可采取投稿作品集中评审或作者现场测试形

式。

1.评审预备会

评审开始前，评委会、监委会全体成员召开评审预备会，

听取社团事务处关于收稿情况和评审筹备工作情况的汇报，宣

布评委名单及监委名单，对评审办法、评审标准进行集中审议，

并签署《评委承诺书》，明确评审规则、组织纪律和保密纪律。

2.初评

初评一般采取淘汰制。从来稿中先淘汰一定比例水平不高、

不符合征稿要求的作品，再从余下作品中选取不超过预期入展

数量2倍的作品。随后进行意识形态和文本文字审读，经本轮评

审三分之二以上评委认定为不合格者，即予淘汰。其余作品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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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下一轮评审。

初评结果：产生入选名单。

3.复评和终评

①复评和终评均采用投稿作品集中评审方式的

复评和终评为同一组评委，采用选优制，分次进行评审。

复评第一次评审以投票或打分的方式，从进入本轮评审的作品

中按得票或得分由高到低排序产生入展名单。复评第二次评审

以投票或打分的方式，从入展作品中按得票或得分由高到低排

序产生获奖提名名单。终评评审可视情以投票、打分、合议等

方式，从获奖提名的作品中产生获奖等次。

上述投票或打分环节中如发生同票或同分现象，由本轮评

委集体商议决定，必要时可进行票决。

随后进行意识形态和文本文字审读，经本轮评审三分之二

以上评委认定为不合格者，即予淘汰。获奖等次不足数量可按

序递补，入展等次不再递补。

复评结果：产生入展名单及获奖提名名单。

终评结果：产生获奖等次。

②复评采用投稿作品集中评审、终评采用现场测试方式的

复评和终评的评委原则上不重复。

复评采用选优制，分次进行评审。复评第一次评审以投票

或打分的方式，从进入本轮评审的作品中按得票或得分由高到

低排序产生入展名单。复评第二次评审以投票或打分的方式，

从入展作品中按得票或得分由高到低排序产生获奖提名名单。

（获奖提名可等额也可差额，差额一般不超过120%）。

投票或打分环节中如发生同票或同分现象，由本轮评委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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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商议决定，必要时可进行票决。

随后进行意识形态和文本文字审读，经本轮评审三分之二

以上评委认定为不合格者，即予淘汰。获奖提名不足数量可按

序递补，入展等次一般不再递补。

复评结果：产生入展名单及获奖提名名单。

终评采用作者现场测试的形式，作者接到通知后未参加

现场测试的，视为自动放弃评奖，仅保留入展资格，一般

不再递补。

现场测试可根据不同展赛的实际情况，采用现场创作测试、

文化素质测试、答辩等多种方式综合评分。

现场创作测试评审，由每位评委进行意识形态和文本文字

审读，经本轮评审三分之二以上评委认定为不合格者即予淘汰

（取消评奖，仅保留入展资格）；其余作品，由每位评委根据艺

术水平采用票选或打分的形式（可参考作者投稿作品），提交纸

质评审意见并签名。

文化素质测试，一般采取书面闭卷形式，由评委分别打分

并签名。

答辩，一般采取现场口述形式，对作者政治素养、业务技

能水平等进行综合考察，由评委分别打分并签名。

既往成果复核，可对作者提交的既往创作或研究成果、资

历等材料进行复核，作为评审重要参考依据。

相关环节结束后，对每位作者的得票或得分进行汇总。如

发生同票、同分现象，由本轮评委集体商议决定，必要时可进

行票决。按得票或得分高低，并可参考既往成果情况，产生最

终评审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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终评结果：产生获奖作者等次。

４.复议

复评、终评过程中可就上一轮评审结果进行复议。经本轮

半数以上评委提出异议的作品进入复议程序，复议须经本轮评

委集体投票，以三分之二以上评委的意见决定取舍。

5.公示和结果运用

评审结果经评委会、监委会全体成员签字确认后，在西泠

印社官方媒体平台进行公示。公示无异议后，正式发布入选作

者、入展作者、获奖作者名单。

涉及创作评奖入社的，按照《西泠印社社员发展工作实施

细则》的相关规定执行。

三、附则

1.本实施细则为西泠印社艺术展赛作品评审工作基本流程。

各艺术展赛作品评审实施前，可根据本实施细则制定评审办法，

经评审预备会审议通过后执行，执行过程中如有特殊情况的，

由评委会、监委会审议处理。

2.本实施细则解释权归西泠印社秘书处所有。

3.本实施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原《关于印发〈西泠印

社艺术展赛评审工作实施细则〉的通知》（社团发〔2019〕2 号）

同时废止。

西泠印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4月 30日印发


